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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員工廉政倫理規範（摘錄） 

四、員工對於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有下列情形之一且無

影響特定權利義務之虞者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於三日內填寫登錄

表，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如無法退還時並應檢同受贈物交付

政風機構處理：  

（一）屬公務禮儀。 

（二）長官之獎勵、救助或慰問。 

（三）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數

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但同一年度來自

同一來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異動、退休、辭職、離

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

不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 

員工對於與其職務無利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

準者，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應於三日內填寫登錄表，簽報其長官

並知會政風機構。 

七、員工不得參加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有下列情形之ㄧ

者，不在此限：  

（一）因公務禮儀確有必要參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參加。 

（三）長官之獎勵、慰勞。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異動、退休、辭職、離

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應事先填寫登錄表，簽報其長官核准並知會

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為之。 

員工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職務無利害關係，但與身分、職務顯不相

宜者，仍應避免。 

【新年到  新氣象  做好事  說好話  不送禮  不邀宴 祝大家猴運年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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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問答輯(摘錄) 

A1、「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3點所規範之

「請託關說」與民意代表「為民服務」，如何區分？ 

答：（一）民意代表依其職權行使職務，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建議等事項，

屬選民服務。依本要點第 4點第 2款規定，此種依法令規定程序

及方式進行的陳情、請願等表達意見的行為，循行政程序法、請

願法等規定辦理，不適用本要點。公務員受理民意代表轉達選民

服務事項，應依相關受理陳情、請願等法令規定處理，不適用本

要點規定。 

（二）公務員對於民意代表轉達選民服務事項，如有違反前述規範之

虞者，亦應明確告知相關法令依據，讓民意代表充分瞭解；如仍

執意要求，而有違法之虞者，公務員自應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A2、請託關說者如為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時，應如何處理？ 

答：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3條規定：「…長官監督範圍所發之命令，屬官有服

從之義務。但屬官對長官所發之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是公

務員對直屬長官之命令具服從之義務；如屬官認為直屬長官命令有違

法時，應先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7規定，踐履報告義務；該管長官如

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

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

服從之義務；惟考量實務上恐發生公務人員已向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

報告，而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仍維持以「非書面方式」下達違法命令

時，公務人員可循本要點向政風機構登錄。 

再者，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對屬官具同意調職、考（成）績等權

責，故屬官受渠等請託關說時，易受升遷及考（成）績等壓力，對於

請託關說事件內容有所保留，政風機構應先審酌個案情形逕行登錄作

業，循級彙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慎重處理，免經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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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應慎防洩密情事發生 

張員係某機關公務人員，經常利用值日之便，在該機關內使用單位個

人電腦，整理職務上所持有之秘密文書，其間為求便利，曾違反「電腦作

業人員洩密違規懲處標準」規定，擅自將未經核准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

書，分別儲存於私人攜帶式硬碟機資料庫中。日後因該電腦硬碟磁軌損壞

當機，致前揭機密資料存放於硬碟中，渠未依電腦維護規定清除記憶內容，

交付廠商維修，廠商陳某因維修需要又將資料存於其硬碟機中保存，經修

復後，再將先前保存於其個人電腦中資料輸回使用，事後卻忘記將其保存

於個人電腦內之文書檔案刪除，嗣因案需要檢調專案小組持搜索票搜索陳

宅時，在其電腦中查獲機密資料，本案廠商因不知情被判無罪，張員之行

為已分別構成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二條第四項「過失洩漏職務上持有之軍

機」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公務員因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

罪，案經法院審理後，認為張員係一時疏失觸犯刑章，且洩漏之資料均無

具體事證足以證明有外洩他人情形，且審酌張員犯罪後深表悔悟等情況，

量處張員有期徒刑一年二月，並依法緩刑二年。 

本案顯示張員平日對資訊安全缺乏警覺性，使用電腦仍停留在單純事

務工具之心態，復因方便行事誤觸刑章，殊值所有公務員警惕，切記不可

洩漏職務上所知悉的機密，並要防範因電腦運用疏忽而洩漏職務上所保管

的機密文件。 

目前政府為強化國力並提高行政效率，積極推動電子化政策，電腦已

是公務機關處理公務的主體設備，因工作或電腦週邊設備更新，需要外送

專業公司維修，應注意流程管制監督系統，並嚴密安全防護措施，方能防

制洩密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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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 免擔保、免抵押？年底時機歹 慎防假貸款公司詐騙 

借錢免擔保？林姓男子在網路求才專區，看到貸款廣告標榜「免

先收費、免擔保、免抵押」，乃去電詢問借款事宜，對方拍胸脯保證

沒問題，過了 20 分鐘，果然接到「銀行專員」的電話，對方要求林

男將銀行帳戶存摺和提款卡寄給他們「美化帳面」，林男乖乖照辦，

結果不到 1 個星期，竟收到銀行通知戶頭被列為警示帳戶，才驚覺被

騙。 

被害人林男（67 年次，汽車修理業）打算自己創業開汽車修理廠，

卻苦無資金，10 月底上網尋找代辦貸款，在廣告網站的求才快訊中，

居然發現一篇寫著「專辦銀行辦不過件」、「免先收費、免擔保、免抵

押」的貸款廣告，心想救星來了，連忙撥打廣告刊登的電話借款 15

萬元。電話那頭自稱「葉代書」，一聽林男的情況直說小 case，等等

就會請「配合」的銀行專員打電話來處理。過不到 20 分鐘，果然接

到自稱「中國信託銀行專員」來電，先核對身分，又詳細詢問林男名

下的所有戶頭，接著表示，因林男的戶頭是「靜止戶」，需要將存摺

和提款卡全部寄到銀行，由他們私底下「美化帳面」，以利審核。林

男被對方唬得一愣一愣，心想銀行專員說的總不會有錯，隔天立刻到

便利商店，把兩本存摺和提款卡用宅急便寄給對方。接下來等了快 1

個星期都沒下文，卻接到中國信託來信通知被列為警示帳戶，林男一

時有如晴天霹靂，連忙到派出所報案，才知道自己的戶頭是被詐騙集

團以代辦貸款的名義，騙去當人頭帳戶了。 

刑事警察局表示，年底將近，詐騙集團看準民眾有資金需求，打

著代辦知名金融機構貸款，宣稱「有特殊管道」，透過網路、報紙分

類廣告、電話行銷等，吸引民眾申辦貸款，再以各種藉口要求民眾交

付存摺及提款卡等，做為詐騙不法所得的人頭帳戶，165 專線於今年

11 月 1 日至 7 日僅 1 週內，就接獲 9 件相關案件通報。刑事局呼籲，

民眾千萬勿聽信求職、貸款等藉口，將存摺等個人資料交付給陌生

人，否則自己也要負擔刑責。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 資料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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